
 

 
 

廢 物 原 料 裝 運 前 檢 驗 收 費 標 準廢 物 原 料 裝 運 前 檢 驗 收 費 標 準廢 物 原 料 裝 運 前 檢 驗 收 費 標 準廢 物 原 料 裝 運 前 檢 驗 收 費 標 準  

( 香 港 地 區 )  適用於中國大陸各港口(深圳地區除外) 檢驗收費： 

 

(一) 貨櫃運輸 

1. 國家限制進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廢物目錄中第一、二、六、七、八和九類廢物原料，每個櫃收費(HKD)850.00 

2. 國家限制進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廢物目錄中第三、五和十類廢物原料，每個櫃收費（HKD）750.00 

3. 國家限制進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廢物目錄中第四類廢物原料，每個櫃收費(HKD)250.00 

 

(二) 散裝船舶運輸： 

1. 廢紙： 

    重 量      每船收費(HKD)   

  100 噸及以下(含 100 噸)       1,200 

 101 噸—200 噸(含 200 噸)       1,800 

 201 噸—300 噸(含 300 噸)       2,400 

 300 噸以上每增加 100 噸，每船收費加 600 元。 

2. 廢塑料、廢鋼鐵： 

      重 量      每船收費(HKD)   

  100 噸及以下(含 100 噸)       1,800 

 101 噸—200 噸(含 200 噸)       2,700 

 201 噸—300 噸(含 300 噸)       3,600 

 300 噸以上每增加 100 噸，每船收費加 900 元。 

3. 廢金屬材料、廢電器： 

   重 量      每船收費(HKD)   

  100 噸及以下(含 100 噸)       3,600 

 101 噸—200 噸(含 200 噸)       5,400 

 201 噸—300 噸(含 300 噸)       7,200 

 300 噸以上每增加 100 噸，每船收費加 1,800 元。 

 

(三) 星期一至六 18:00 後必須驗貨的，每個櫃加收港幣 100 元；散貨裝船的，每 100 噸加收港幣 100 元。 

 

(四) 我司檢驗人員在約定工作時間到達現場後，臨時突然取消檢驗的，須收取交通費（按實計）及等候費（港幣 100元/每小時）。 

 

(五) 木質包裝檢驗 

1. 貨櫃運輸：每櫃檢驗費加收(HKD)50 元； 

2. 散裝船舶運輸：每 100 噸加收(HKD)100 元。 

 


